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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馈意见
（问题三十三）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

根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问题，张店区高

度重视，迅速展开部署，成立专项整改工作专班，扎实推进整改

落实工作。现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“回头看”反馈意见（问

题三十三）整改情况进行公示。

一、反馈问题

山东省车用燃油质量长期得不到保障，不但成为全省大气污

染防治的短板和薄弱环节，也对周边地区带来不良影响。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明确，禁止向汽车和摩托车销售普

通柴油以及其他非机动车用燃料。但是，原省工商局、原省经济

和信息化委等部门相互推诿，监管严重缺位，全省炼化企业违法

向物流运输企业销售普通柴油或高硫分燃油的问题突出。督察组

现场抽查 3个地市 4家炼化企业，发现这些企业将普通柴油或高

硫分燃油违法售给物流企业。此外，违法生产销售不合格调和油

的问题也未得到有效遏制。非法调和油一般通过非法加油点、流

动加油车等渠道流入市场。2017年以来，山东省各地市共打击

取缔非法加油点近 2000起，但对上游非法调和油生产企业打击

力度不够，甚至在督察期间媒体曝光有关问题后，仍不够重视，

仅东营市迅速查处了违法企业，其他地市推进不力。

二、整改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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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第三十三个问题涉及我区物流企业从山东汇丰石化集

团有限公司违法购进普通柴油问题的调查处理，加强成品油生

产、运输、储存、销售、使用等环节的监管，严厉打击非法生产

销售调和油违法行为，整治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，全力构建成

品油市场监管长效机制。

三、整改措施

(一)全力做好我区 48 家物流企业从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

公司违法购进普通柴油的查处工作。深入贯彻《淄博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淄博市贯彻落实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典型案

例通报问题专项整改方案的通知》精神，按照淄博市贯彻落实中

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典型案例通报问题专项整改工作专班办公

室《关于依法查处市内物流运输企业购进使用汇丰石化普通柴油

违法问题的意见》的要求，我区高度重视，迅速成立专项整治领

导小组和工作专班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对涉及我区物流企业问题进

行全面梳理排查和分析，立即开展案件查处工作，明确整改要求

和完成时限，确保全面完成整改任务。

(二)深入开展成品油市场集中排查整治，严厉打击“自流

黑”、违法销售柴油和非法生产销售调和油等问题。落实《山东

省人民政府关于成品油禁产、禁购、禁销、禁用清单的通告》要

求，切实发挥成品油联席会议作用，加大成品油市场集中排查整

治力度，加强对成品油生产、批发、仓储、零售、运输、使用等

环节的监管，彻底斩断违法违规生产销售使用不合格油品黑色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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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。一是加大对成品油零售、运输、使用等环节的检查力度，严

厉查处违法违规销售使用普通柴油的行为。二是加大对油品质量

的监督监测力度，做好加油站(零售)企业的油品质量抽检工作。

三是加强对油品运营车辆、营运行为的动态监管，强化油品运输

全过程监管。四是加大对黑加油站(点)、流动加油车的打击和查

处力度，严厉打击“自流黑”违法行为。

(三)建立健全成品油市场监管联席会议长效监管机制。一是

健全完善成品油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制度，形成责任明确、协同配

合、运转高效的成品油监管工作机制和权责清晰的全链条监管工

作格局。二是落实全区成品油网格化监管工作，各镇、街道依托

环保或综治网格，将“自流黑”等成品油违法行为的预警举报明

确到网格员的职责范围内，确保成品油监管工作无死角、全覆盖。

三是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，落实举报奖励制度，形成“部门协

作、齐抓共管、公众参与、社会共治”的成品油市场监管工作格

局。

四、整改完成情况

(一)完成涉及我区 48 家物流企业从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

公司违法购进普通柴油的查处工作。截止 2019 年 6 月 25 日，我

区对上级转交的购买汇丰石化普通柴油的 48 户物流企业按市专

班转交分类核实如下：

1.转办件中列明单位自用 4 户：经核查，1 户不属我区（高

青万瑞运输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已转市专班），2 户已核实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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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自用（有询问笔录、发票、行驶证、营业执照），1 户现址无

法查找（有传化物流提供的已不在现址经营的现场笔录）。

2.转办件中列明工程机械用 19 户：1 户不属我区（山东汽

车弹簧厂淄博有限公司已转市专班），4 户已核实为自用或部分

工程机械用（有询问笔录、发票、行驶证、营业执照），5 户已

核实为工程机械用（有询问笔录、发票、营业执照），9 户现址

无法查找（有传化物流提供的已不在现址经营的现场笔录）。

3.转办件中列明失联 25 户：1 户不属我区（淄博恒华货运

代理有限公司已转市专班），2 户已重新联系上经核实确认自用

（有询问笔录、发票、行驶证、营业执照），1 户正常经营并经

核实为工程机械用（有询问笔录、发票、营业执照），21 户已

核实不在注册地址经营或无法联系（有传化物流提供的已不在现

址经营的现场笔录）。

(二)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。一是大力开展打击“自流黑”

专项行动。根据全市《开展严查、严打“黑加油站点”专项治理

行动的工作方案》要求，分管副区长于洪同志 2021 年 4 月 22 日、

5 月 19 日 2次召开成品油联席会议，亲自部署成品油“自流黑”

专项工作，明确专项整治的工作目标任务和职责分工，保障专项

整治工作的有序开展。同时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及部门职责分工，

制定并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 “自流黑”摸排查处的

紧急通知》。截至目前，共开展打击“自流黑”专项治理行动 3

次，调查处理 2起群众举报案件。开展物流运输企业自备罐及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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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(设施)专项检查，对全区重点运输企业开展成品油使用情况和

自备存储加油装置情况进行检查。二是加大成品油市场抽检力

度。对全区 62家加油站的成品油进行了全覆盖抽检，按照车用

柴油必抽的原则共抽取成品油样 218批次，车用尿素 12批次，

抽检结果全部合格。三是加大成品油运输领域执法力度。区交通

运输部门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环保

分局等部门积极配合，加大路面执法工作力度，进一步加强对成

品油运输车辆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监督检查，依法严厉查处未取得

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成品油运输、危险品运输等重型

柴油车违法违章及成品油运输过程中的有关违法行为，2019 年

以来，共检查危险品运输车辆 405辆，查处危险品违法违章车辆

7辆，维护了良好道路运输市场秩序。

(三)建立和完善成品油市场监管长效机制。成立了由区政府

分管副区长任组长，区商务局主要领导任副组长，其他成员单位、

各镇(街道)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区成品油监管联席会议，通过定期

召开联席会议、组织联合检查、成员单位定期上报工作报告等形

式，部署工作任务，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，推进各项工作落

实，形成了责任明确、协同配合、运转高效的成品油监管工作机

制和权责清晰的全链条监管工作格局。建立完善成品油违法行为

举报奖励制度，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实现辖区范围内

成品油监管工作无死角、全覆盖。


